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2 年股東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 112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00 分 

地    點：桃園市龜山區文禾路 188 號 11 樓 

出席股數：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50,531,521 股，親自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所代表之股份總數計

103,408,004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18,199,095 股)，占本公司扣除無表決權

股數後之發行股份總數之 68.69%。 

出    席：董    事：鍾聰明、許諸靜、華龍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鍾享恆)、楊照民 

獨立董事：蔡慧明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蔡慧明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明彥會計師 

主    席：鍾董事長聰明                   紀    錄：劉品彤 

 

一、宣布開會：親自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開會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案，詳附件一。 

    (本案無股東提問)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 111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案，詳附件二。 

(本案無股東提問) 

(三) 民國 111 年度盈餘發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案。 

1、 依本公司章程第 28 條，盈餘分配若以現金股利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董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 依據 112 年 3 月 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現金股利分配新台幤 909,487,552 元，每股配發 6.05
元。現金股利分配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不足一元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

之其他收入。 

3、 現金股利分配之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項，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辦理發放。嗣後如

因本公司發行在外股份數量異動，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4、 本次除息基準日為 112 年 4 月 15 日，截至該日止，本公司有權參與分配之股數變動，故

配息率調整為每股配發 6.04184 元，現金股利業於 112 年 5 月 12 日發放。 

(本案無股東提問) 

(四) 民國 111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案。 

1、 依本公司章程第 27 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2%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3%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 

2、 民國 111 年度提撥員工酬勞新台幣 71,000,000 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12,000,000 元，分別

占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稅前淨利 6.60%及 1.12%，員工酬勞全數以現金發放，

發放之對象不含從屬公司員工。 

(本案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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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案。 

為強化公司治理，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之「董事

會議事規範」條文，詳附件三。 

(本案無股東提問) 

(六) 大陸投資情形報告案，詳附件四。 

(本案無股東提問)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1、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

其中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明彥、吳世宗會計師查

核竣事，併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2、 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詳附件一、附件五及附件六。 

3、 謹提請  承認。 

(本案無股東提問)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3,408,00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00,433,221 權 
(含電子投票 15,260,313 權) 

97.12% 

反對權數：74,430 權 
(含電子投票 74,430 權) 

0.07%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900,353 權 
(含電子投票 2,864,352 權) 

2.80%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民國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1、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盈餘分配如下：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1 年度盈餘分配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1) 111 年度稅後淨利 797,416,137 
(2) 111 年度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4,540,450 
(3) 111 年度稅後淨利加計 111 年度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

分配盈餘之數額 
801,956,587 

(4)提列 10%法定公積 (80,195,659) 
(5)迴轉其他股東權益減項淨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51,608,122 
(6) 111 年度當期可供分配盈餘 973,369,050 
(7)期初未分配盈餘 2,027,99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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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金    額 
(8)截至 111 年底累積可供分配盈餘 3,001,359,711 
(9)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 6.05 元) (909,487,552) 
(10)期末未分配盈餘 2,091,872,159 
【註 1】優先分配 111 年度盈餘。 
【註 2】本次除息基準日為 112 年 4 月 15 日，截至該日止，本公司有權參與分配之股數變

動，故配息率調整為每股配發 6.04184 元。 

2、 謹提請  承認。 

(本案無股東提問)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3,408,00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00,423,220 權 
(含電子投票 15,250,312 權) 

97.11% 

反對權數：232,546 權 
(含電子投票 232,546 權) 

0.2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752,238 權 
(含電子投票 2,716,237 權) 

2.6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正本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 

1、 配合營運需求，修正本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七。 

2、 謹提請  討論。 

(本案無股東提問)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3,408,00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00,553,521 權 
(含電子投票 15,400,613 權) 

97.23% 

反對權數：79,893 權 
(含電子投票 79,893 權) 

0.07%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774,590 權 
(含電子投票 2,718,589 權) 

2.6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謹提請  討論。 

說明： 

1、 配合法令修正，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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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謹提請  討論。 

(本案無股東提問)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3,408,00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00,551,469 權 
(含電子投票 15,398,561 權) 

97.23% 

反對權數：79,799 權 
(含電子投票 79,799 權) 

0.07%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776,736 權 
(含電子投票 2,720,735 權) 

2.6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改選董事案。 

說明： 

1、 本公司第九屆全體董事任期將於 112 年 6 月 12 日屆滿，應於本次股東常會選任第十屆董事。 

2、 依本公司章程第 17 條規定，本次將選任董事 9 席(含獨立董事 5 席)，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新

任董事之任期三年，自 112 年 6 月 9 日起至 115 年 6 月 8 日止，原任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

會完成時止。 

3、 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之規定選舉之。 

4、 本次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112 年 4 月 11 日 
序 
號 

身 
份 

戶號 姓名 
持有 

股數(股) 
學歷 經歷 主要現職 

1 董

事 
4 鍾聰明 11,265,032 

【註】 
國立政治大學企

研所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商

學系會計組學

士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聯合執業會計師 
美國康乃狄克州 

會計師考試及格 
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實

務教師 

順達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Dynapack Technologies 

(Cayman) Corp.、順達

科技(香港)(股)公司董

事長及總經理 
順達電子科技 (蘇州 )有
限公司董事長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股 )
公司執行董事 

澤米科技(股)公司董事 
2 董

事 
263 許諸靜 82,043 台北大學在職專

班企研所碩士 
台北工專電子工

程科 

華宇電腦(股)公司第

二研發中心協理 
順達科技 (股 )公司及順

達電子科技 (蘇州 )有
限公司董事及總經理 

3 董

事 
271 楊照民 526,477 國立政治大學企

研所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電

子工程系學士 

華宇電腦(股)公司吳

江廠總經理 
正峰工業(股)公司上

海廠總經理 

順達科技 (股 )公司及順

達電子科技 (蘇州 )有
限公司董事 

4 董

事 
98274 鹿寮坑

(股)公司 
2,500,000 - 順達科技(股)公司董

事 
順達科技(股)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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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身 
份 

戶號 姓名 
持有 

股數(股) 
學歷 經歷 主要現職 

5 獨

立

董

事 

128846 蔡慧明 30,000 美國德州大學會

計碩士 
台灣大學商學系

學士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美國 SinoPac 

Bancorp 財務長 
美國 Far East 

National Bank
資深執行副總 

順達科技 (股 )公司獨立

董事、審計委員會委

員、薪資報酬委員會委

員 
美國 Zentera 

Systems,Inc.董事 

6 獨

立

董

事 

7 蔡連進 3,828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

碩士及學士 

考試院工業技師高

等考試建設人員

電機工程科電力

組考試及格並取

得電機技師資格 
華宇電腦(股)公司伺

服器事業本部總

經理 
偉 創 力 ( 股 ) 公 司

Computing 
Departme 副 總

經理 

順達科技 (股 )公司獨立

董事、審計委員會委

員、薪資報酬委員會委

員 

7 獨

立

董

事 

無 謝漢萍 0 美國卡內基美

倫大學電機

及電腦工程

博士 
美國俄亥俄州

立大學電機

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

物理系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  終身

講座教授 
IEEE Life 

Fellow,OSA,SID 
Fellow 

國立交通大學台聯大

系統副校長 
國立交通大學副校長

上海交通大學、北京

交大客座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

學院院長 
國立交通大學友達光

電講座教授 
國際資訊顯示學會中

華民國總會理事長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

程研究所教授 
美國 IBM T J 

Watson 研究中心

研究員 
美國卡內基美倫大學

電機及電腦工程系

助理教授 

中強光電(股)公司、大量

科技(股)公司、Silicon 
Moti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Cayman
董事 

凱崴電子 (股 )公司獨立

董事 
敦泰電子 (股 )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 
TDUA 台灣顯示器產業聯

合總會副理事長 
順達科技(股)公司獨立董

事、審計委員會委員、

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 
 

8 獨

立

董

事 

無 李香雲 0 美國休士頓大

學會計碩士 
松瑞製藥 (股 )公司

董事長 
漢友投資顧問(股)
公司副總經理 

漢友投資顧問 (股 )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副總

經理 
隨身遊戲(股)公司董事 
和暢科技 (股 )公司及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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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身 
份 

戶號 姓名 
持有 

股數(股) 
學歷 經歷 主要現職 

崴電子 (股 )公司法人

董事代表人 
松瑞生技 (股 )公司法人

監察代表人 
松瑞製藥(股)公司、榮沛

科技(股)公司及昇頂企

業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長

代表人 
瑞澤生技 (股 )公司董事

長 
9 獨

立

董

事 

無 林政憲 0 美國南美以美

大學法學碩

士 
政大法律研究

所碩士 
台大法律系學

士 

執業律師 
前台北地方法院法

官 

律宇國際商務法律事務

所主持律師 
律宇國際商務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董事長 

【註】包含保留運用決定權信託專戶持股數。 

(本案無股東提問) 

決議暨選舉結果：當選董事名單及當選權數如下： 

戶號 戶名/姓名 當選權數 備註 
4 鍾聰明 122,025,306  

263 許諸靜 101,859,389  
271 楊照民 100,819,359  

98274 鹿寮坑(股)公司 102,722,053  
128846 蔡慧明 99,049,691 獨立董事 

7 蔡連進 93,336,172 獨立董事 
- 謝漢萍 96,341,989 獨立董事 
- 李香雲 92,461,553 獨立董事 
- 林政憲 91,485,666 獨立董事 

七、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謹提請  討論。 

說明： 

1、 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

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 本公司本年度召開之股東常會選任之董事，有可能因兼職而涉有公司法第 209 條所規範之行

為，為配合實際需要，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擬向股東會提出說明相關董事兼職情

形或其他競業之行為，提請股東會同意自該董事就任日之日起，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詳下表。 

序號 身份 姓名 兼職明細 
1 董事 鍾聰明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公司執行董事 

澤米科技(股)公司及鈺橋半導體(股)公司董事 
致禾順開發(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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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身份 姓名 兼職明細 
2 董事 許諸靜 - 
3 董事 楊照民 - 
4 董事 鹿寮坑(股)公司 順誠建設(股)公司監察人 
5 獨立董事 蔡慧明 美國 Zentera Systems,Inc.董事 
6 獨立董事 蔡連進 - 
7 獨立董事 謝漢萍 中強光電(股)公司、大量科技(股)公司、Silicon Moti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Cayman 董事 
凱崴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 
敦泰電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TDUA 台灣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副理事長 
鉅泉光電科技(上海)(股)公司監事 

8 獨立董事 李香雲 漢友投資顧問(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副總經理 
隨身遊戲(股)公司董事 
和暢科技(股)公司及凱崴電子(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松瑞生技(股)公司法人監察代表人 
松瑞製藥(股)公司、榮沛科技(股)公司及昇頂企業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長代表人 
瑞澤生技(股)公司董事長 

9 獨立董事 林政憲 - 

3、謹提請  討論。 

(本案無股東提問) 

決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3,408,00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100,430,184 權 
(含電子投票 15,257,276 權) 

97.12% 

反對權數：215,502 權 
(含電子投票 215,502 權) 

0.20%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2,762,318 權 
(含電子投票 2,726,317 權) 

2.6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八、其他議案或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35 分，主席宣布散會。 

 

 

 

主席：鍾董事長聰明                   紀錄：劉品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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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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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sh
董事長 鐘聰明

josh
經理人 許諸靜

josh
會計主管 林郁蕙



附件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

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等，其中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明彥會計師及吳世宗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開各項表冊業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

第 14 條之 4 準用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報請鑒核。 

此致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2 年度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蔡慧明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7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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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條文 修正前 條文
修正

說明

第三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

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書面、

傳真或電子郵件(E-mail)等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於召集

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三條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

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董事會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書面、

傳真或電子郵件(E-mail)等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

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期中及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

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

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

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

六、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

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

贈。但因重大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

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

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

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

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

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

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

過部分免再計入。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

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

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

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

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

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

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期中及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

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

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

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

贈。但因重大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

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

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項

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

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或達

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

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

過部分免再計入。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

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立董

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

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

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

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

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配合

法令

修正

及

款次

修正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範訂立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範訂立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

增列

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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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條文 修正前 條文
修正

說明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三月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十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九年三月四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三月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三月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十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九年三月四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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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後） 

順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 

第 一 條 ： (本規範訂定依據)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開發行

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訂定本規範，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 (本規範規範之範圍)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範，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告及

其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 (董事會召集及會議通知) 

 本公司董事會至少每季召集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

之。 

董事會召集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E-mail)等方式為之。 

本規範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 四 條 ： (會議通知及會議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辦理議事事務單位為秘書室。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

分，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之。 

第 五 條 ： (簽名簿等文件備置及董事之委託出席) 

 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

範圍。 

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 六 條 ： (董事會開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席且適

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第 七 條 ： (董事會主席及代理人)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者，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

自行召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八 條 ： (董事會參考資料，列席人員與董事會召開) 

 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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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人員列席。

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

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

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 九 條 ： (董事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

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錄影存

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結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料為會議紀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

存。 

第 十 條 ： (議事內容)

本公司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一、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二）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三）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四）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二）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三、臨時動議。 

第十一條： (議案討論)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

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

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五項規定。 

第十二條： (應經董事會討論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期中及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及內

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董事長之選任或解任。

七、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八、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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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九、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事

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

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

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應有至少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

獨立董事出席董事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

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

議事錄。 

第十三條： (表決<一>)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如經主席

徵詢出席董事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決

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前兩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第十四條： (表決<二>及監票、計票方式)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但如其中一案已獲

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須再行表決。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董事

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第十五條： (董事之利益迴避制度)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

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

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項

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

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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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

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

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十

二條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

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

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按「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所規

定之申報時間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並應列入

本公司重要檔案，於本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七條： (董事會之授權原則) 

 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事項外，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程規定，授

權執行之層級、內容等事項如下： 

一、依「背書及保證作業程序」辦理背書保證事項之相關授權行使之。 

二、依「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各類資產之授權額度行使之。 

三、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授權額度行使之。 

四、依「核決權限表」之授權額度行使之。 

五、其他相關事項。 

第十八條： (附則) 

 本議事規範之訂定應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並提股東會報告。未來如有修正應經董

事會同意之。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範訂立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三月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十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九年三月四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三月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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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28068 1010028123

1 1 2 3 7

21

josh
順達-會計師-吳-簽

josh
順達-會計師-吳-章

kang
新建印章

kang
簡明彥-章



 

 

111 110 12 31  

 

111 12 31  110 12 31  
       

 
1100  $ 2,584,672 10 $ 2,276,405 9 
1136  937,204 4 1,600,000 6 
1170  4,927,424 20 4,956,346 20 
1180  621,762 2 1,265,512 5 
1200  14,737 - 4,283 - 
1210  3,367 - 10,224 - 
1310  2,152,813 9 2,519,505 10 
1479  74,678 - 73,958 - 
11XX  11,316,657 45 12,706,233 50 

 
1550  9,939,623 40 9,348,185 37 
1600  104,507 1 62,733 - 
1755  140,346 1 161,238 1 
1760  3,062,533 12 2,752,677 11 
1780  3,919 - - - 
1840  156,953 1 220,203 1 
1975  3,542 - - - 
1920  95,396 - 122,516 - 
1990  101,629 - 153,474 - 
15XX  13,608,448 55 12,821,026 50 

1XXX  $ 24,925,105  100 $ 25,527,259  100 

   
 

2100  $ 750,000 3 $ 1,110,000 4 
2170  1,940,040 8 2,131,366 8 
2180  9,099,675 37 8,336,088 33 
2200  327,660 1 447,057 2 
2230  125,712 1 305,539 1 
2250  64,896 - 72,123 - 
2280  43,370 - 41,383 - 
2320  588,528 2 100,000 1 
2399  180,081 1 186,525 1 
21XX  13,119,962 53 12,730,081 50 

 
2540  1,075,789 4 1,261,397 5 
2570  1,173,502 5 1,066,415 4 
2580  199,928 1 239,506 1 
2640  - - 1,650 - 
2645  789,160 3 526,110 2 
2670  2,653 - 2,997 - 
25XX  3,241,032 13 3,098,075 12 

2XXX  16,360,994 66 15,828,156 62 

 
 

3110  1,501,555 6 1,492,185 6 
3140  - - 160 - 
3100  1,501,555 6 1,492,345 6 
3200  2,155,992 8 2,105,416 8 

 
3310  1,825,009 7 1,493,942 6 
3320  545,350 2 454,161 2 
3350  2,829,947 12 4,698,589 18 
3300  5,200,306 21 6,646,692 26 

 
3410  (  293,742 )  (  1 ) (  545,350 )  (  2 ) 
3XXX  8,564,111 34 9,699,103 38 

 $ 24,925,105  100 $ 25,527,2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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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董事長 鐘聰明

josh
經理人 許諸靜

josh
會計主管 林郁蕙



 

 

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4100  $ 18,645,007  100.0 $ 19,870,213  100.0 

 
 

5110  17,691,178 94.9 18,957,514 95.4 

5900  953,829 5.1 912,699 4.6 

 
6100  38,828 0.2 38,469 0.2 
6200  178,788 1.0 192,301 0.9 
6300  317,200 1.7 294,289 1.5 
6000  534,816 2.9 525,059 2.6 

6900  419,013 2.2 387,640 2.0 

 
7100  42,664 0.2 2,615 - 
7190  58,982 0.3 126,939 0.6 
7210 

 - - 721,679 3.6 
7215 

 - - 1,949,996 9.8 
7225  74,257 0.4 - - 
7235 

 234 - 9,642     0.1 
7590   (  996 ) - ( 58,535 )   (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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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7630 
  ( $ 229,704 )  (  1.2 ) $ 93,855 0.5 

7510   (  23,691 )  (  0.1 )  (  26,295 )  (  0.1 ) 
7060 

 651,433 3.5 446,367 2.2 
7000 

 573,179 3.1 3,266,263 16.4 

7900  992,192 5.3 3,653,903 18.4 

7950   (  194,776 )  (  1.0 )  (  344,884 )  (  1.8 ) 

8200  797,416 4.3 3,309,019 16.6 

 
 

8310  
8311 

 4,540 - 1,650 - 

 
8361 

 314,510 1.7  (  113,986 )  (  0.5 ) 
8399 

  (  62,902 )  (  0.4 ) 22,797 0.1 
8360 251,608 1.3  (  91,189 )  (  0.4 ) 
8300 

 256,148 1.3  (  89,539 )  (  0.4 ) 

8500  $ 1,053,564 5.6 $ 3,219,480 16.2 

 
9750  $ 5.33 $ 22.42 
9850  $ 5.26 $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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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順達公司章

josh
董事長 鐘聰明

josh
經理人 許諸靜

josh
會計主管 林郁蕙



 

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A00010  $ 992,192 $ 3,653,903 
A20010  
A20100  64,375 62,095 
A20200  581 16,308 
A20900  23,691 26,295 
A21200  (  42,664 ) (  2,615 ) 
A21900  10,263 12,976 
A22300 

 (  651,433 ) (  446,367 ) 
A22500  - ( 721,679 ) 
A22700  - (  1,949,996 )
A23700 

 (  9,139 ) 108,235 
A29900  (  4,606 ) (  832 ) 
A30000  
A31150  28,922 (  657,779 ) 
A31160  643,750 (  1,265,512 ) 
A31180  (  1,694 ) 2,102 
A31190  6,857 815 
A31200  375,831 (  541,101 ) 
A31240  (  720 ) (  36,779 ) 
A32110 

 - ( 9,218 ) 
A32150  (  191,326 ) 147,045 
A32160  763,587 1,850,105 
A32180  (  119,296 ) 14,953 
A32200  (  2,621 ) - 
A32230  (  6,444 ) (  574,705 ) 
A32240  (  652 ) (  665 ) 
A32990  (  344 ) (  1,294 ) 
A33000  1,879,110 (  313,710 ) 
A33100  33,904 2,919 
A33500  (  267,168 ) (  155,874 ) 
AAAA  1,645,846 (  466,6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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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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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10  
 

B00040  ( $ 2,030,361 ) ( $ 2,082,500 ) 
B00050  2,654,613  1,062,165 
B01800  - (  280,000 ) 
B02400 

 311,580 - 
B02700  (  25,348 ) (  56,487 ) 
B02800  - 1,215,645
B03700  (  1,850 ) (  121,327 ) 
B03800  28,970 1,100 
B04500  (  4,500 ) - 
B05400  (  292,395 ) (  895 ) 
B05500  - 3,277,496
B06700  (  20,884 ) (  41,642 ) 
B07600  64,800 30,000 
B07700  - ( 30,002 ) 
BBBB  684,625 2,973,553 

 
C00100  5,440,000 4,010,000 
C00200  (  5,800,000 ) (  3,100,000 ) 
C01600  4,502,920 3,579,740 
C01700  (  4,200,000 ) (  5,340,483 ) 
C03000  263,050 113,119 
C04020  (  43,288 ) (  3,789 ) 
C04500  (  2,248,342 ) (  958,623 ) 
C04800  47,648 97,873 
C05600  (  22,736 ) (  25,895 ) 
CCCC  (  2,060,748 ) (  1,628,058 ) 

DDDD  38,544 (  5,165 ) 

EEEE  308,267 873,665 

E00100  2,276,405 1,402,740 

E00200  $ 2,584,672 $ 2,27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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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 鐘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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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 許諸靜

josh
會計主管 林郁蕙



 111  110  12   31  

 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12   31  

111   110  1  1  12   31   

 111 

六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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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順達-會計師-吳-簽

kang
新建印章

kang
簡明彥-章

josh
順達-會計師-吳-章



 

 

111 110 12 31  

 

111 12 31  110 12 31  
       

 
1100  $ 3,057,536 18 $ 4,473,932 21 
1110  480,046 3 233,296 1 
1136  942,099 5 2,955,236 14 
1170  5,020,094 29 5,149,858 24 
1200  25,603 - 141,395 1 
1310  2,410,322 14 2,945,115 14 
1479  129,095 1 154,693 1 
11XX  12,064,795 70 16,053,525 76 

 
1550  12,779 - 13,717 - 
1600  1,478,338 8 1,375,302 7 
1755  267,090 1 289,661 1 
1760  3,062,533 18 2,752,677 13 
1780  12,477 - - - 
1840  251,806 1 305,452 1 
1975  3,542 - - - 
1920  95,422 1 122,542 1 
1990  105,233 1 300,259 1 
15XX  5,289,220 30 5,159,610 24 

1XXX  $ 17,354,015  100 $ 21,213,135  100 

   
 

2100  $ 750,000 4 $ 3,269,430 15 
2170  2,985,921 17 3,438,140 16 
2200  725,112 4 958,543 5 
2230  203,951 1 340,412 2 
2250  64,896 1 72,123 - 
2280  43,370 - 41,383 - 
2320  588,528 4 100,000 1 
2399  187,094 1 195,926 1 
21XX  5,548,872 32 8,415,957 40 

 
2540  1,075,789 6 1,261,397 6 
2570  1,173,502 7 1,066,415 5 
2580  199,928 1 239,506 1 
2640  - - 1,650 - 
2645  789,160 5 526,110 2 
2670  2,653 - 2,997 - 
25XX  3,241,032 19 3,098,075 14 

2XXX  8,789,904 51 11,514,032 54 

 
 

3110  1,501,555 9 1,492,185 7 
3140  - - 160 - 
3100  1,501,555 9 1,492,345 7 
3200  2,155,992 12 2,105,416 10 

 
3310  1,825,009 11 1,493,942 7 
3320  545,350 3 454,161 2 
3350  2,829,947 16 4,698,589 22 
3300  5,200,306 30 6,646,692 31 

 
3410  (  293,742 )  (  2 ) (  545,350 )  (  2 ) 
3XXX  8,564,111 49 9,699,103 46 

 $ 17,354,015  100 $ 21,213,13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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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董事長 鐘聰明

josh
經理人 許諸靜

josh
會計主管 林郁蕙



 

 

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4100  $ 19,072,027 100.0 $ 20,769,514 100.0 

 
5110  17,374,522 91.1 19,133,982 92.1 

5900  1,697,505 8.9 1,635,532 7.9 

 
6100  111,003 0.6 103,398 0.5 
6200  316,420 1.6 315,156 1.5 
6300  400,456 2.1 362,713 1.8 
6450 

  (  1,005 ) - 5,938 - 
6000  826,874 4.3 787,205 3.8 

6900  870,631 4.6 848,327 4.1 

 
7100  62,269 0.3 38,391 0.2 
7130  5,319 - 7,460 - 
7190  61,909 0.3 129,343 0.6 
7210 

 593 - 721,994 3.5 
7215  - - 1,949,996 9.4 
7225  142,581 0.8 64,291 0.3 
7230  55,847 0.3 68,732 0.3 
7235 

  (  23,179 )   (  0.1 ) 25,2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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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0  
       

7590   ( $ 2,051 ) - ( $ 59,762 )  (  0.3 ) 
7510   (  32,523 )  (  0.2 )  (  33,976 )  (  0.1 ) 
7060 

  (  938 ) - ( 761 ) - 
7000  269,827 1.4 2,910,913 14.0 

7900  1,140,458 6.0 3,759,240 18.1 

7950   (  343,042 )  (  1.8 )  (  450,221 )  (  2.2 ) 

8200  797,416 4.2 3,309,019 15.9 

 
8310  
8311  4,540 - 1,650 - 

 
8361 

 314,510 1.6  (  113,986 )  (  0.5 ) 
8399 

  (  62,902 )  (  0.3 ) 22,797 0.1 
8360 251,608 1.3  (  91,189 )  (  0.4 ) 
8300 

 256,148 1.3  (  89,539 )  (  0.4 ) 

8500  $ 1,053,564 5.5 $ 3,219,480 15.5 

 
9750  $ 5.33 $ 22.42 
9850  $ 5.26 $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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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達公司章

josh
董事長 鐘聰明

josh
經理人 許諸靜

josh
會計主管 林郁蕙



111 110 1 1 12 31

111  110  

A00010 $ 1,140,458 $ 3,759,240 
A20010 
A20100 302,408 235,720 
A20200 23,977 62,505 
A20300 (  1,005 ) 5,938 
A20400 

23,413 (  15,563 ) 
A20900 32,523 33,976 
A21200 (  62,269 ) (  38,391 ) 
A21300 (  5,319 ) (  7,460 ) 
A21900 12,138 17,626 
A22300 

938 761 
A22500 (  593 ) (  721,994 ) 
A22700 - (  1,949,996 )
A23700 74,071 143,858 
A29900 (  4,606 ) (  832 ) 
A30000 
A31115 

(  264,161 ) (  76,002 ) 
A31150 129,945 (  689,572 ) 
A31180 122,093 (  113,300 ) 
A31200 459,282 (  690,970 ) 
A31240 10,501 (  56,263 ) 
A32110 

- ( 9,218 ) 
A32150 (  452,219 ) ( 73,856 ) 
A32180 (  234,179 ) 23,772 
A32200 (  2,621 ) - 
A32230 (  8,832 ) (  48,039 ) 
A32240 (  652 ) (  665 ) 
A32990 (  344 ) (  1,294 ) 
A33000 1,294,947 (  210,019 ) 

36

josh
順達公司章



  111  110  
A33100  $ 55,968 $ 39,667 
A33500  (  380,544 ) (  257,179 ) 
AAAA  970,371 (  427,531 ) 

 
B00040  (  4,907,067 ) (  8,732,501 ) 
B00050  6,989,807 8,471,764 
B02700  (  159,892 ) (  269,500 ) 
B02800  1,671 1,216,508 
B03700  (  1,850 ) (  121,327 ) 
B03800  28,970 1,100 
B04500  (  15,131 ) - 
B05400  (  292,395 ) (  895 ) 
B05500  - 3,277,496
B06700  (  23,608 ) (  95,755 ) 
B07600  5,319 7,460 
B07700  - ( 30,002 ) 
BBBB  1,625,824 3,724,348 

 
C00100   7,704,654 10,394,161 
C00200  (  10,461,438 ) (  9,037,325 ) 
C01600  4,502,920 3,579,740 
C01700  (  4,200,000 ) (  5,340,483 ) 
C03000  263,050 113,119 
C04020  (  43,288 ) (  3,789 ) 
C04500  (  2,248,342 ) (  958,623 ) 
C04800  47,648 97,873 
C05600  (  32,108 ) (  34,073 ) 
CCCC  (  4,466,904 ) (  1,189,400 ) 

DDDD  454,313 (  120,607 ) 

EEEE  (  1,416,396 ) 1,986,810 

E00100  4,473,932 2,487,122 

E00200  $ 3,057,536 $ 4,47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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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條文 修正前 條文
修正

說明

第廿八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款、彌補累積

虧損後，再依法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後，連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前項盈餘分配若以現金股利為之，本公司授權董事會

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公司無虧損時，得將法定盈餘公積及符合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一條規定之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發給新股或

現金，以法定盈餘公積發給新股或現金時，以該項公

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限。

本公司若依前項規定，以法定盈餘公積及符合公司法

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之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發給現

金時，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得依財務，業務及營運面等因素綜合考量盈餘

之分派，每年自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之股東紅利

至少佔當年度盈餘之 30%，股東紅利得以現金股利或

股票股利方式為之並以現金股利為優先，其分派比例

應佔股東紅利百分之五十以上。

本公司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時，對於「前期累積之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及「前期累積之

其他權益減項淨額」之提列不足數額，於盈餘分派前，

應先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

積，如仍有不足之情形，再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

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列。

第廿八條 

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款、彌補累積

虧損後，再依法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後，連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前項盈餘分配若以現金股利為之，本公司授權董事會

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公司無虧損時，得將法定盈餘公積及符合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一條規定之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發給新股或

現金，以法定盈餘公積發給新股或現金時，以該項公

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限。

本公司若依前項規定，以法定盈餘公積及符合公司法

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之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發給現

金時，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得依財務，業務及營運面等因素綜合考量盈餘

之分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式為之，盈餘之

分派以現金股利為優先，其分派比例應佔股東紅利百

分之五十以上。

本公司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時，對於「前期累積之

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及「前期累積之

其他權益減項淨額」之提列不足數額，於盈餘分派前，

應先自前期未分配盈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

積，如仍有不足之情形，再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

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期未分配盈餘之數額提列。

配合

營運

需求

第 卅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七月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一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 卅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七月三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一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增列

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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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條文 修正前 條文
修正

說明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九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一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九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一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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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條文 修正前 條文
修正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

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

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三條

股東會召開地點，以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

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主；會議開始時

間，必須介於上午九點至下午三點之間。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

限制。

第三條

股東會召開地點，以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

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主；會議開始時

間，必須介於上午九點至下午三點之間。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四條

本公司得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以下稱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繳交

出席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有選舉董事(含獨立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

席股東會；出席證、出席簽到卡不得轉讓他人使

用；出席股東、徵求人及受託代理人並應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

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

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

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

會議結束。

第四條

本公司得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以下稱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繳交

出席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

有選舉董事(含獨立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

席股東會；出席證、出席簽到卡不得轉讓他人使

用；出席股東、徵求人及受託代理人並應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

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六條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保存至

少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

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

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

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

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

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錄音錄影。

第六條

股東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並保存至

少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七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

依出席股東或股東代理人繳交之出席簽到卡及視

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並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

第七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

依出席股東或股東代理人繳交之出席簽到卡股

數，並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

配合

法令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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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條文 修正前 條文
修正

說明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

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

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

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

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

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

四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

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

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

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

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第九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

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

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

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

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經主席許可者得

延長三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

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

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

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

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出席股東發言後，主

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

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

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

用本條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

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九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

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

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

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

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經主席許可者得

延長三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

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

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

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

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出席股東發言後，主

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十一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

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議案之表決，除公

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

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

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

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

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

表示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

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議案之表決，除公

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

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

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

配合

法令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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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條文 修正前 條文
修正

說明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

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

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

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

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

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

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

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

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

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

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四條規定

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

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

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

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

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

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

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

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

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

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三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

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

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

東會場所內為明確之揭示。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

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

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

者，亦同。

第十三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

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

計表，於股東會場所內為明確之揭示。

配合

法令

修正

第十六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

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

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

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

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

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

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一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

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

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

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

(本條新增) 配合

法令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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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條文 修正前 條文
修正

說明

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一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

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

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一項無法續

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

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

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一項規

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

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

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

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

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

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

公司應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

期辦理。

第十七條

本規則如有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程

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規則如有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之規定辦理。

條號

變更

第十八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號

變更

第十九條

本規則訂定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〇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〇六年六月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〇九年六月九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九日

第十八條

本規則訂定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〇三年六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〇六年六月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〇九年六月九日

條號

變更

及增

列修

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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